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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頁，共 1 頁

桃園市政府 　開會通知單

受文者：本府水務局綜合企劃科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4月22日

發文字號：府水綜字第1100099522號

速別：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376736000G_1100099522_ATTACH1.docx)

開會事由：辦理本市「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提案計畫勘查作

業

開會時間：中華民國110年4月26日(星期一)下午1時

開會地點：各提案計畫現場(俟上午初審(評核)會議結束後，由

本局領勘)

主持人：水務局李副局長金靖

聯絡人及電話：鍾鳳吉聘用技術師03-303-3688#3878

出席者： 許委員少峯、張委員明雄、張委員德鑫、經濟部水利署、行政院環境保護

署、經濟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局、經濟部水利署第十河川局、本府海岸管理工

程處

列席者： 本府水務局水利工程科、本府水務局水利養護工程科、本府水務局綜合企劃

科、亞磊數研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副本：

備註：請各提案單位針對提報案件自行現場引導，並準備大字報

及 現勘資料做必要說明。 

檔　　號:
保存年限:

1B1100028158

■■■■■■綜合企劃科 ■■■■■■■110/04/23 07:07

■■■■■■■有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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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頁，共 1 頁

桃園市政府 　開會通知單

受文者：本府水務局綜合企劃科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4月22日

發文字號：府水綜字第1100099518號

速別：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預定現勘行程、審查意見表、議程 (376736000G_1100099518_ATTACH1.doc、

376736000G_1100099518_ATTACH2.doc、376736000G_1100099518_ATTACH3.doc)

開會事由：「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初審(評核)會議

開會時間：中華民國110年4月26日(星期一)上午9時

開會地點：本府水務局中華大樓702會議室(桃園市桃園區成功路

一 段30號7樓)

主持人：水務局李副局長金靖

聯絡人及電話：鍾鳳吉聘用技術師03-303-3688#3878

出席者： 許委員少峯、張委員明雄、張委員德鑫、經濟部水利署、行政院環境保護

署、經濟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局、經濟部水利署第十河川局、本府海岸管理工

程處

列席者： 本府水務局水利工程科、本府水務局水利養護工程科、本府水務局綜合企劃

科、亞磊數研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副本：

備註：

一、旨案因時間急迫，不另寄提案評選資料，請委員提前30分

鐘 ~1小時抵達，先行過目提案評選資料，以利會議進

行。

二、隨文檢送書面審查意見表、發言單及會議議程各1份供

參。 

檔　　號:
保存年限:

1B1100028155

■■■■■■綜合企劃科 ■■■■■■■110/04/23 07:06

■■■■■■■有附件



 

 

 桃園市政府會議紀錄 

 

一. 會議案由：「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初審(評核)會議暨提案計畫勘查作業 

二. 會議時間：民國 110 年 04月 26 日（星期一）上午 9時 

三. 會議地點：本府水務局 702會議室 

四. 主席：李副局長金靖                                                               記錄：鍾鳳吉 

五. 出席人員：詳簽到單              

六. 會議記錄： 

(一) 李副局長金靖 

1. 南崁溪水環境改善計畫: 

(1) 報告 15 頁中表三的水質數據顯示良好，請說明實際現場環境

是否與水質數據相呼應且無異味產生。 

(2) 請說明污水截流後上游所剩下之水質、水源為何，是否有達到

改善水質的效果。 

2. 老街溪水環境改善計畫 

請補充說明本工程完成後對於龍潭地區水質改善的環境效益。  

(二) 張委員明雄 

1. 南崁溪水環境改善計畫: 

(1) 請針對南崁溪主流及支流統整目前已完成及未完成之計畫項

目，依據各溪流之特色及人口密集程度等條件做不同的規劃，

以及補充已經完成項目之效益及成果，並再說明前期成果與本

次提報案件之關聯性。 

(2) 請再考量報告中規劃之通洪斷面減少，是否有防洪疑慮。 

(3) 再思考景觀改造的過程，請將鳥類及多蟲類的生活棲地納入思

考，並與綠帶做結合。 

(4) 請說明報告 33 頁增加污水載流箱涵的用意，及是造成坡面變

陡效益減少。 

(5) 請補充當溪流流速較緩時如何在有限空間中營造出不同之流速

的環境。 



 

 

2. 富林溪水環境改善計畫: 

建議思考將平面的綠地及小溪流結合三度空間的意象及佈置提高

自然性。 

3. 大漢溪水環境改善計畫： 

如何將大漢溪的各項工程關聯綠帶，讓整個效益更加完整。 

4. 老街溪水環境改善計畫 

本案位處老街溪流域上游，請補充說明本案完成後對於老街溪環

境改善的價值。 

5. 後湖逐浪天梯計畫: 

(1) 水利署推動方向為自然調適及空間規劃，本案提送應與此扣

合。 

(2) 計畫區緊鄰藻礁保護區，請再確認是否有重疊。 

(3) 生態潮池及天籟海堤後續維護管理問題請納入考量，建議規劃

綠帶，沙腸帶等方式。 

6. 桃園海岸暨推動科普教育水岸營造計畫設計規劃案： 

(1) P.5內文請補充現況是否有藻礁或溼地等敏感地區。 

(2) 請補充棧橋設置目的與後續維護方式 

(三) 張委員德鑫 

1. 南崁溪水環境改善計畫: 

請補充本案工程必要性及可行性的緣起說明 

2. 富林溪水環境改善計畫: 

在漁業及藻礁的部份，雖然污染源不只來自富林溪，但將水質改

善做好是一個正向的發展，對於本案表示支持。 

3. 大漢溪水環境改善計畫: 

因本案屬前期已完成規劃之案件，也符合前瞻申報的條件，維護

管理的部份也有相對的論述，對於本案表示支持。 

4. 老街溪水環境改善計畫: 

請針對整個污水收集系統工項再做進一步的說明。 

5. 後湖逐浪天梯計畫: 

(1) 後湖逐浪天梯計畫重點在安全，現況堤防已經破損，是否與本



 

 

次提案原則相互連結。 

(2) 請說明採拋石工法對沖刷是否有所幫助，生態潮池及天籟海堤

亦為造型混凝土，可否也採行塊石方式減少混凝土使用量。 

(3) 生態潮池及天籟海堤設計高潮位為何，是否能設計多孔隙結構

提升生物棲息功能。 

6. 桃園海岸暨推動科普教育水岸營造計畫設計規劃案： 

(1) 計畫內容應更符合前瞻計畫補助要項，規劃內容與水質與生態

項目連結。 

(2) 計畫中防災預警部分應加強論述。 

(3) 文中敘述永安漁港南側海岸侵蝕，與計畫區域屬淤積海岸，請

再釐清是否矛盾。 

(4) 海陸域是否生態敏感，請於報告內容說明清楚 

(四) 許委員少峯 

1. 南崁溪水環境改善計畫: 

(1) 若水質達到良好的程度，請說明規劃截流箱涵設置的價值。 

(2) 請檢討通學綠廊的綠帶現況，評估可否與附近綠帶結合進而擴

大其效果。 

(3) 因地理位置處於市區且地勢較低的位置，請思考坡度位置的配

置。 

2. 富林溪水環境改善計畫: 

(1) 報告書 29 頁環境影響中針對迴避的部份，請說明使用土方堆

置的方式考量因素。 

(2) 廠址內十株繼有喬木要做保護僅使用警示帶稍閒力道不足，建

議請加強提升防護機制。 

3. 大漢溪水環境改善計畫: 

設計水量為 10,000CMD，調查水量為 18,000CDM，請補充說明剩

於之 8,000CMD水量的處置方式。 

4. 老街溪水環境改善計畫: 

請針對揚水站的建設對於環境改善效益加以說明。 

5. 後湖逐浪天梯計畫: 



 

 

(1) 計畫區緊鄰藻礁保護區，請再確認是否有重疊。 

(2) 建議於海岸保護工斷面圖，加上高潮位位置。 

(3) 生態潮池設計是否反而造成生物受困於池內。 

(4) 經費分析表前後不一致，請修正 

6. 桃園海岸暨推動科普教育水岸營造計畫設計規劃案： 

(1) 計畫書 P.13，請補充人工沙腸袋與生態復育內容。 

(2) 應考量與掌握現況海域特性以確認棧橋設置安全性，以台北三

芝為例，芝蘭公園旁的海上觀景平台，因基座流失而列危險建

築進而拆除，應多考量。 

(五) 經濟部水利署 

1.本批次提報原則以「水質優先改善案件｣、「前批次核定案件已完成

規劃設計作業｣、「之前核定案件因需加強公民參與或生態檢核等未

能於 109年底前發包取消辦理案件｣這三項為優先。 

2.因本署目前推動水環境改善整體空間發展藍圖工作，以作為後續市

府提案之上位計畫，如本批次提案如未符合上開提報原則，為避免

提報案件缺乏整體性規劃，自本批次起所提新興計畫，建議市府重

新盤點將具有發展潛力河段，納入市府整體空間發展藍圖規畫，俾

利於後續批次提案能更符合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目標且更具亮點。 

3.請市府依經濟部 110年 2月 26日召開「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第

13次複評及考核小組作業會議紀錄之推動時程，於 110年 4月 30

日前辦理本批次提報審查作業(包含召開地方說明會等)，並將相關

委員及單位意見檢討修正提案計畫內容後再提送河川局辦理共學營

及評分作業。 

4.整體計畫工作計畫書提案條件如下： 

(1) 符合本計畫目標、適用範圍已有完整計畫或有具體構想，惟需

各部會協力推動。 

(2) 安全無虞或已完成防災改善，或已核列後續治理工程擬併辦環

境營造之區段。 

(3) 無用地問題者。 

5.相關前置作業如生態檢核、公民參與及工作坊等紀錄請納入計畫書



 

 

中說明，並置於計畫書附錄內，請於提送河川局審查前完成。 

6.後續計畫提案相關審查及辦理公民參與及生態檢核資料，請再上傳

至本署資訊公開平台。 

(六) 經濟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局 

1. 南崁溪水環境改善計畫: 

(1) 簡報可再補充計畫緣起、計畫願景、生態檢核、民眾參與、資

訊公開等資料。 

(2) 因簡報中提到水量較少，請說明營造後的環境是否會因為無穩

定之水量而無法支持計畫亮點。 

(3) 報告中提到有發現樹蛙，雖然是外來種，但請評估環境是否適

合兩棲類的棲息，請說明實際在做生態補償、減輕時預計可做

之措施。 

2. 大漢溪水環境改善計畫: 

建議在經費的爭取部會，將水利署及環保署都納入。 

3. 後湖逐浪天梯計畫: 

(1) 請以本梯次提報原則，如水質改善與公民參與等項目，進行補

充說明計畫相關內容。 

(2) 建議本計畫項目可納入藍圖計畫以利後續推動相關工程內容。 

4. 桃園海岸暨推動科普教育水岸營造計畫設計規劃案： 

(1) 請以本梯次提報原則，如水質改善與公民參與等項目，進行補

充說明計畫相關內容。 

(2) 建議本計畫項目可納入藍圖計畫以利後續推動相關工程內容。 

七. 會議決議： 

1. 請各單位參照委員及中央部會意見確實納入考量辦理。 

2. 請依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相關規定及評核程序將提報之工作計畫

書等相關資料提報經濟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局，俾利辦理後續作

業。 

八. 散會時間：下午 15時 30分 







「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府內審查及現勘意見回復 

審查意見 處理情形 

李副局長金靖 

南崁溪水環境改善計畫: 

1. 報告 15頁中表三的水質數據顯

示良好，但現場環境是否無異

味產生？ 

 

此次水質分析選定 4點位採樣，下埔

仔溪及菜堂排水各 2處，下埔仔溪為

菜堂匯流口上游及南平市場下游；菜

堂排水為中埔一街 163 號後及下埔

仔匯流口前。 

表 4(原表 3)為菜堂排水水質調查結

果表，上游較無人為或工業廢污水排

入，故屬未(稍)受污染，現勘調查時

確實水質乾淨，無異味；下游接近與

下埔仔溪匯流處則推測生活污水或

市場廢水排入，採樣結果屬中度污

染。 

表 3(原表 2)為下埔仔溪水質調查結

果表，上下游 2處皆因有生活污水排

入，採樣結果皆屬中度污染，現勘時

部分段有髒污及異味出現。 

本府刻正辦理污水接管工程，工程範

圍接管率達 8成以上，故本計畫預計

設置雨污水截流箱涵，因應剩餘未接

管戶排放污水進入下埔仔溪及菜堂

排水，以降低水質不佳問題。 



2. 請說明污水截流後上游所剩下之

水質為何，否有所改善？ 

因本區雨水下水道系統建置較完善，

透過本次計畫設置雨污水截流箱涵

及污水收納後，維持水質乾淨，剩下

水源來自於桃園大圳第一支線放流。 

老街溪水環境改善計畫: 

請補充說明本工程完成後對於龍潭

地區水質改善的環境效益。 

本計畫範圍位於龍潭及平鎮山子頂

最上游端，建設期程較晚，考量石門

水資中心尚有餘裕量，本計畫提前辦

理用戶接管，提早改善龍潭地區環境

水質。 

張委員明雄 

南崁溪水環境改善計畫: 

1. 請針對南崁溪主流及支流統整

目前已完成及未完成之計畫項

目，依據各溪流之特色及人口

密集程度等條件做不同的規

劃，以及補充已經完成項目之

效益及成果，並再說明前期成

果與本次提報案件之關聯性。 

已補充南崁溪前期已核列計畫之已

完成與未完成之項目，詳計畫書表 1，

本次計畫段因緊鄰社區住宅，人口密

集度高，且歷次民眾說明會在地居民

參與意識高，十分關心都市水圳之營

造，且前期核定有「水汴頭排水幹線

綠廊環境改善計畫」、「南崁溪水汴

頭親水河岸及有恆路自行車步道工

程」及「經國二號橋上游至大檜溪橋

下游護岸整建暨水域營造」等工程，

完工後陸續串聯起自行車道、人行路

廊等，期望營造永續優質都會親水風

貌。詳計畫書 P28~30。 

2. 針對在地滯洪的部份，縮小通

洪段面與滯洪的概念不同，請

加以思考。 

本案設計斷面已經由一維水理分析

模式(HEC-RAS)檢核，分析結果設計

斷面皆可達區域排水 10 年+50cm 保

護標準，而下埔仔溪工程範圍段 10



年重現期最大水深約 1.9m，其餘斷面

最大水深大多小於 1.5m，本工程新設

之步道系統因位於河道內，將步道高

控制於滿足 5年重現期洪水位，使平

時行走較無安全疑慮。 

3. 再思考景觀改造的過程，請將

鳥類及多蟲類的生活棲地納入

思考，並與綠帶做結合。 

感謝委員意見，如何增加誘鳥誘蟲之

作為，預計於工程段大範圍之綠帶空

間補植原生種喬木，使生物停棲空間

增加，以利吸引物種前來。另因本段

位處都市中心，原有綠帶已稀少，本

次工程段除大範圍綠帶空間以外，將

於護岸沿線及步道側邊種植複層植

栽，使綠美化空間由點狀提升到帶

狀。 

4. 請說明報告 33頁增加污水載流

箱涵造成坡面變陡效益減少。 

感謝委員意見，後續將調整截流箱涵

臨水側之修飾，配合水理檢算使坡面

趨緩，提供生物及濱溪植物得以生長

或移動之空間。 

5. 當溪流流速較緩時如何在有限

空間中營造出不同之流速的環

境。 

本案設計部分河道蓄水設施（如跳石

固床工）及渠底回填卵礫石，將於設

計圖說內說明回填法，使水域寬度有

寬有窄，以及較大粒徑的拋石，讓溪

流能有不同的流況，進而營造不同流

速環境。 

富林溪水環境改善計畫: 

建議思考將平面的綠地及小溪流結

合三度空間的意象及佈置提高自然

性。 

富林溪場址完工後上部綠地，將以

開挖原土原址回填進行土丘造景，

結合蜿蜒小溪意象加深空間立體

感，已補充相關模擬意象圖，詳計

畫書 P.30。 

大漢溪水環境改善計畫: 

如何將大漢溪的各項工程關聯綠帶，

讓整個效益更加完整。 

本計畫位於大漢溪旁河灘地，周邊

景點資源豐富，自然資源包含大嵙

崁濕地、月眉濕地、山豬湖濕地

等；人文歷史資源如桃園市原住民

族博物館、撒烏瓦知部落、崁津部

落、大溪老街等；休閒遊憩設施如

大溪河濱公園、自行車道，以及刻



正發展與推動之大嵙崁親水園區景

觀計畫等，自行車道規劃完善，可

經由自行車道遊覽周邊景點；水利

設施包含中庄調整池及中庄攔河

堰，為東南亞地區規模最大的攔河

堰設施，除調整水位功能外，並提

供友善魚道維護河川生態；這些多

元且具特色之空間特性，可統籌作

為環境教育參訪行程節點，在未來

工程陸續完成後成為永續教育推廣

教材。 

老街溪水環境改善計畫: 

本案位處老街溪流域上游，請補充說

明本案完成後對於老街溪環境改善

的價值？ 

本計畫範圍位於龍潭及平鎮山子頂

最上游端，建設期程較晚，考量石門

水資中心尚有餘裕量，本計畫提前辦

理用戶接管，提早改善龍潭地區環境

水質。 

張委員德鑫 

南崁溪水環境改善計畫: 

請補充本案工程必要性及可行性的

緣起說明 

本案計畫範圍位於桃園市區中心，周

邊人口密集高，然而居民從小的水圳

記憶也同時在都市發展下消失，河道

加蓋、排放污水等造成居民逐漸疏遠

河川。因近年來雨水下水道及污水接

管陸續建置，早期遭污染排水已大幅

改善，本次提報計畫將剩餘零星處污

水截流專管收納，並透過渠底堆置卵

礫石淨化水質及鄰近灌溉圳路補助

乾淨水源，營造出自然渠道。同時配

置親水步道等設施，使民眾擁有休

閒、樂活等優美水岸環境空間。另因

本次提報計畫範圍套繪後，屬公有地

範圍，無用地問題，且民眾對於改善

水岸環境支持度高，故本計畫構想以

水圳河岸景觀改善及生態復育為主

軸，將周邊環境特性及社區願景融入

本改善計畫。 

富林溪水環境改善計畫: 



在漁業及藻礁的部份，雖然污染源不

只來自富林溪，但將水質改善做好是

一個正向的發展，對於本案表示支

持。 

敬悉。 

大漢溪水環境改善計畫: 

因本案屬前期已完成規劃之案件，也

符合前瞻申報的條件，維護管理的部

份也有相對的論述，對於本案表示支

持。 

敬悉。 

老街溪水環境改善計畫: 

請針對整個污水收集系統、管線佈置

的位置及長度做一個詳細說明。 

考量石門水資中心約有 4,000 CMD餘

裕量，規劃將本市龍潭區凌雲里、八

德里及龍潭都市計畫區為優先辦理

用戶接管範圍，並納入石門水資中心

處理生活污水，以提早改善龍潭地區

環境水質。 

許委員少峯 

南崁溪水環境改善計畫: 

1. 若水質達到良好的程度，那是

否還需要截流箱涵？ 

因目前下埔仔溪及菜堂排水集水區

範圍內接管率已達六成以上，預計

112年底前可完成大部分集水區範圍

之污水接管，惟部分未接管戶仍有占

用及施工障礙問題，為確保完工後水

質良好，故設計新設截流箱涵，亦將

截流箱涵頂板作為兼具休憩步道功

能使用。 

2. 通學綠廊的部份綠帶是否不夠

寬，若可與附近綠帶結合擴大

效果。 

感謝委員意見，通學綠廊現況為公有

地閒置且民眾有堆置私人物品情況，

並緊鄰社區大樓，附近無既有綠帶，

本案將公有地範圍區隔，扣除人行路

廊寬度後，剩餘綠帶範圍約 1~3公尺

寬，將新植喬木及矮灌木等植栽。 

3. 因地理位置處於市區且較低勢

的位置，請思考坡度位置的配

置。 

感謝委員意見，因本案計畫範圍部分

段落堤後與河道落差甚大，因市區內

服務對象有各年齡層，新設步道系統

將考量無障礙坡道設施於前後銜接

既有道路系統，以提供市民完善服

務。 



富林溪水環境改善計畫: 

1. 若報告書 29頁環境影響中針對

迴避的部份，請說明使用土方

堆置的方式考量因素。 

已補充說明，施工期間考量後續開挖

土方須用於原址回填及造景，將設置

土方堆置區進行堆置並以帆布覆蓋，

待槽體施作完畢後以原土回填並設

置土丘景觀增加整體立體感，詳計畫

書 P.29。 

2. 廠址內十株既有喬木要做保護

僅使用警示帶，請加強防護機

制。 

已補充說明，除警示帶區隔措施外，

喬木主體枝幹部分須以保護材包護，

避免施工過程導致毀損，詳計畫書

P.29。 

大漢溪水環境改善計畫: 

設計水量為 10,000CMD，調查水量為

18,000CDM，請補充說明剩於之

8,000CMD水量的處置方式。 

埔頂排水上游之平均實測水量為

16,897CMD;實施用戶接管施工 7年

後埔頂排水水量會減少約 3,679 

CMD；現地處理設施為用戶接管前水

質處理之過渡設施，考量設施操作

持續性，避免後續系統處理量體不

足，或設施閒置之問題產生，將集

污區陸續完成接管後尚須處理之污

水量，做為目標設計處理水量之上

限，惟考量生態環境保護、用地高

程條件限制，以及各單位使用需求

後，本案可行處理水量約為

10,000CMD；而為求持續提升本工程

處理效益，後續操作時可依據定期

水質採樣結果修正處理水量。 

老街溪水環境改善計畫: 

請針對揚水站的建設對於環境改善

效益加以說明。 

揚水站輸送 4,000CMD 生活污水，本

案爭取凌雲里及八德里之用戶接管，

透過揚水站方式將污水送至石門水

資中心處理，以提早改善龍潭環境水

質。 

經濟部水利署 

1. 本批次提報原則以「水質優先

改善案件｣、「前批次核定案件

已完成規劃設計作業｣、「之前

核定案件因需加強公民參與或

遵照辦理。 



生態檢核等未能於 109年底前

發包取消辦理案件｣這三項為優

先。 

2. 因本署目前推動水環境改善整

體空間發展藍圖工作，以作為

後續市府提案之上位計畫，如

本批次提案如未符合上開提報

原則，為避免提報案件缺乏整

體性規劃，自本批次起所提新

興計畫，建議市府重新盤點將

具有發展潛力河段，納入市府

整體空間發展藍圖規畫，俾利

於後續批次提案能更符合全國

水環境改善計畫目標且更具亮

點。 

遵照辦理。 

3. 請市府依經濟部 110年 2月 26

日召開「全國水環境改善計

畫」第 13次複評及考核小組作

業會議紀錄之推動時程，於 110

年 4月 30日前辦理本批次提報

審查作業(包含召開地方說明會

等)，並將相關委員及單位意見

檢討修正提案計畫內容後再提

送河川局辦理共學營及評分作

業。 

遵照辦理。 

4. 整體計畫工作計畫書提案條件

如下： 

1. 符合本計畫目標、適用範圍

已有完整計畫或有具體構

想，惟需各部會協力推動。 

2. 安全無虞或已完成防災改

善，或已核列後續治理工程

擬併辦環境營造之區段。 

3. 無用地問題者。 

遵照辦理。 

5. 相關前置作業如生態檢核、公

民參與及工作坊等紀錄請納入

計畫書中說明，並置於計畫書

附錄內，請於提送河川局審查

遵照辦理。 



前完成。 

6. 後續計畫提案相關審查及辦理

公民參與及生態檢核資料，請

再上傳至本署資訊公開平台。 

遵照辦理。 

經濟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局 

南崁溪水環境改善計畫: 

1. 簡報可再補充計畫緣起、計畫

願景、生態檢核、民眾參與、

資訊公開等資料。 

感謝委員意見，簡報內容將依委員意

見進行修正。 

2. 因簡報中提到水量較少，請說

明營造後的環境是否會因為無

穩定之水量而無法支持計畫亮

點。 

感謝委員意見，下埔仔溪及菜堂排水

水源皆來自桃園大圳第一支線，於大

興西路與永安路路口東側一帶設有

閘門，可透過閘門啟閉放水，提供水

流，後續也透過渠底回填卵礫石及設

置矮固床工以確保水量有足夠深度。 

3. 報告中提到有發現樹蛙，雖然

是外來種，請評估環境是否適

合兩棲類的棲息，實際在做生

態補償、減輕時預計要做哪些

措施？ 

本案減輕作為係於既有大緩坡處無

大規模開挖影響，選擇保留自然植被

現況；補償措施則利用堆疊植生袋方

式，打造生物通道，引導兩棲類連結

既有綠帶與新設補植之綠帶範圍，甚

至可通往河道汲水；兩處節點廣場亦

補植本土喬木樹種及矮灌木等，增加

生物棲息、遮蔽與躲藏空間。 

大漢溪水環境改善計畫: 

建議在經費的爭取部會，將水利署及

環保署都納入。 

經評估本計畫規模及其重要性，尚

維持爭取經濟部水利署經費。 

 

 


